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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次：17641    第 807 筆 / 共 807 筆    回列表⾴釋字第807號解釋

解釋字號

釋字第807號【限制女性勞⼯夜間⼯作案】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國 110 年 08 ⽉ 20 ⽇ 院台⼤⼆字第1100023798號

解釋爭點

勞動基準法第49條第1項規定，限制女性勞⼯於夜間⼯作，是否違反憲法第7條保障性別平等之意
旨？

解釋文

　　勞動基準法第49條第1項規定：「雇主不得使女⼯於午後10時⾄翌晨6時之時間內⼯作。但
雇主經⼯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在此
限：⼀、提供必要之安全衛⽣設施。⼆、無⼤眾運輸⼯具可資運⽤時，提供交通⼯具或安排女
⼯宿舍。」違反憲法第7條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應⾃本解釋公布之⽇起失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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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聲請⼈臺北⾼等⾏政法院第五庭法官（下稱聲請⼈⼀）為審理同院109年度訴字第420號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事件，認應適⽤之勞基法第49條第1項（下稱系爭規定），僅針對單⼀
性別禁⽌於午後10時⾄翌晨6時之時間內⼯作（下稱夜間⼯作），⼜無諸如懷孕等天⽣之原因，
即剝奪女性勞⼯之夜間⼯作權，或減少其受僱之機會，有牴觸憲法第7條、第15條、第22條及第
23條規定之疑義，經裁定停⽌訴訟程序後，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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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請⼈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聲請⼈⼆）前因勞基法事件，分別經⾼雄市政府、臺北市
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彰化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及臺南市政府，於中
華⺠國104⾄108年間派員⾄營業處所實施勞動條件檢查，發現聲請⼈⼆未經⼯會同意，使女性
勞⼯於夜間⼯作，已違反系爭規定，乃依⾏為時之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及第80條之1第1項規
定，分別處新臺幣（下同）2⾄80萬元不等之罰鍰，其中部分並公布聲請⼈⼆名稱及負責⼈姓
名。聲請⼈⼆不服，就各原因案件均提起⾏政爭訟，嗣經分別判決聲請⼈⼆敗訴確定（下稱確
定終局判決⼀⾄⼗⼆，如附表所⽰）。聲請⼈⼆主張確定終局判決⼀⾄⼗⼆所適⽤之系爭規
定，不法侵害其財產權、營業⾃由及契約⾃由等，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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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請⼈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三）前因勞基法事件，經桃園市政府於104及
105年間派員⾄營業處所實施勞動條件檢查，發現聲請⼈三未經⼯會同意，使女性勞⼯於夜間⼯
作，已違反系爭規定，且係多次違反，乃依⾏為時之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之1第1項
及桃園市政府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裁罰基準第42條規定，分別處聲請⼈三5萬元及30萬
元罰鍰，其中部分並公布聲請⼈三名稱及負責⼈姓名。聲請⼈三不服，均提起⾏政爭訟，經分
別判決聲請⼈三敗訴確定（下稱確定終局判決⼗三及⼗四，如附表所⽰）。聲請⼈三主張該確
定終局判決⼗三及⼗四所適⽤之系爭規定，不法侵害其財產權、營業⾃由及契約⾃由等，向本
院聲請解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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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上開法官聲請釋憲案，經法院裁定停⽌訴訟程序，並依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
體理由，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經核與本院釋字第371號、第572號及第590號解釋所闡釋法官
聲請解釋憲法之要件相符，應予受理。⼜上開⼈⺠聲請案，經核均與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
（下稱⼤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要件相符，亦予受理。 

4

　　核上開法官及⼈⺠聲請案，均涉及系爭規定有無違憲之疑義，有其共通性，爰併案審理，
作成本解釋，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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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國⼈⺠，無分男女，在法律上⼀律平等；國家應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
質平等，憲法第7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憲法保障⼈⺠之平等權，並
不當然禁⽌國家為差別待遇。惟法規範如採取性別之分類⽽形成差別待遇，因係以難以改變之
個⼈特徵、歷史性或系統性之刻板印象等可疑分類，為差別待遇之標準，本院即應採中度標準
從嚴審查（本院釋字第365號解釋參照）。其立法⽬的須為追求重要公共利益，所為差別待遇之
⼿段，與⽬的之達成間具實質關聯，始與憲法平等權保障之意旨無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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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規定明定：「雇主不得使女⼯於午後10時⾄翌晨6時之時間內⼯作。但雇主經⼯會同
意，如事業單位無⼯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在此限：⼀、提供
必要之安全衛⽣設施。⼆、無⼤眾運輸⼯具可資運⽤時，提供交通⼯具或安排女⼯宿舍。」雖
以雇主為規範對象，但其結果不僅僅就女性勞⼯原則禁⽌其於夜間⼯作，且例外仍須經⼯會或
勞資會議同意始得為之，因⽽限制女性勞⼯之就業機會；⽽男性勞⼯則無不得於夜間⼯作之限
制，即便於夜間⼯作亦無須⼯會或勞資會議同意，顯係以性別為分類標準，對女性勞⼯形成不
利之差別待遇。是系爭規定之⽬的須為追求重要公共利益，所採差別待遇之⼿段須與⽬的之達
成間具實質關聯，始為合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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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規定之所以原則禁⽌雇主使女性勞⼯於夜間⼯作，其立法理由依立法過程中之討論，
可知應係出於社會治安、保護⺟性、女性尚負⽣養⼦女之責、女性須照顧家庭及保護女性健康
等考量（立法院公報第91卷第47期第45⾴⾄第89⾴參照）。⽽主管機關亦認「衡諸女性勞動年
齡期間，⽣育年齡占其⼤半；女性勞⼯上述期間，不僅⾝⼼健康負荷較諸男性為重，且其⺟體
健康更與下⼀代是否健全有明顯直接關聯。從⽽，禁⽌雇主令女性勞⼯於夜間⼯作，以免有違
⼈體⽣理時鐘之⼯作安排，影響其⾝體健康，係基於使社會⼈⼝結構穩定，及整體社會世代健
康安全之考量……。」（勞動部110年7⽉6⽇復本院意⾒參照）。基此，系爭規定之⽬的概為
追求保護女性勞⼯之⼈⾝安全、免於違反⽣理時鐘於夜間⼯作以維護其⾝體健康，並因此使⼈
⼝結構穩定及整體社會世代健康安全等，固均屬重要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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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維護社會治安，本屬國家固有職責，且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6項更明定「國家應保障婦
女之⼈⾝安全」。因此，就女性夜⾏⼈⾝安全之疑慮，國家原即有義務積極採取各種可能之安
全保護措施以為因應，甚⾄包括立法課予有意使女性勞⼯於夜間⼯作之雇主必要時提供交通⼯
具或宿舍之義務，以落實夜間⼯作之婦女⼈⾝安全之保障，⽽非採取禁⽌女性夜間⼯作之⽅
法。乃系爭規定竟反以保護婦女⼈⾝安全為由，原則禁⽌雇主使女性勞⼯於夜間⼯作，致女性
原應享有並受保障之安全夜⾏權變相成為限制其⾃由選擇夜間⼯作之理由，⾜⾒其⼿段與所欲
達成之⽬的間顯然⽋缺實質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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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從維護⾝體健康之觀點，盡量避免違反⽣理時鐘⽽於夜間⼯作，係所有勞⼯之需
求，不以女性為限。女性勞⼯於夜間⼯作者，亦難謂因⽣理結構之差異，對其⾝體健康所致之
危害，即必然⾼於男性，⾃不得因此⼀律禁⽌雇主使女性勞⼯於夜間⼯作。⾄於所謂女性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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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作，則其因仍須操持家務及照顧⼦女，必然增加⾝體負荷之說法，不僅將女性在家庭⽣
活中，拘泥於僅得扮演特定⾓⾊，加深對女性不應有之刻板印象，更忽略教養⼦女或照顧家庭
之責任，應由經營共同⽣活之全體成員依其情形合理分擔，⽽非責由女性獨⾃承擔。況此種夜
間⼯作與⽇常家務之雙重負擔，任何性別之勞⼯均可能有之，不限於女性勞⼯。⼜，前述說
法，對單⾝或無家庭負擔之女性勞⼯，更屬毫不相關。

　　此外，系爭規定之但書部分明定，雇主經⼯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會者，經勞資會議同
意，且依該但書規定提供相關設施後，即得使女性勞⼯於夜間⼯作；亦即以⼯會或勞資會議之
同意作為雇主使女性勞⼯於夜間⼯作之程序要件。就雇主對勞⼯⼯作時間之指⽰⽽⾔，⼯會或
勞資會議之同意程序，通常固具有維護勞⼯權益之重要功能，避免弱勢之個別勞⼯承受雇主不
合理之⼯作指⽰⽽蒙受⽣命⾝體健康之危害。然⽽，女性勞⼯是否適於從事夜間⼯作，往往有
個⼈意願與條件之個別差異，究竟何種情形屬女性勞⼯應受維護之權益，本難⼀概⽽論，未必
適宜全由⼯會或勞資會議代表代事業單位所有女性勞⼯⽽為決定。況各種事業單位之⼯會組成
結構與實際運作極為複雜多樣，⼯會成員之性別比例亦相當分歧，其就雇主得否使女性勞⼯於
夜間⼯作所為之決定，是否具有得以取代個別女性勞⼯之意願⽽為同意或不同意之正當性，實
非無疑。基此，系爭規定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作為解除雇主不得使女性勞⼯於夜間⼯作之管
制之程序要件，此⼀⼿段與系爭規定⽬的之達成間，亦難謂存有實質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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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系爭規定對女性勞⼯所形成之差別待遇，難認其採取之⼿段與⽬的之達成間有實質
關聯，更淪於性別⾓⾊之窠⾅，違反憲法第7條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應⾃本解釋公布之⽇起失
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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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按⼤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所謂確定終局裁判，其立法及制度設計之意旨，係指聲請⼈已
依法定程序⽤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查聲請⼈⼆據以聲請解釋之裁判中，臺北⾼等⾏政
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083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法院107年度簡字第7號⾏政訴訟判決及臺灣彰
化地⽅法院107年度簡字第27號⾏政訴訟判決，均可依法提起上訴卻未提起，未盡審級救濟程
序，故均非⼤審法上開規定所謂確定終局裁判，⾃不得據以聲請解釋。另聲請⼈三聲請解釋勞
基法第84條之1規定違憲部分，核其所陳，並未具體指摘該規定於客觀上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是上述聲請部分核與⼤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符，依同條第3項規定，均應不受理。 
⼤法官會議主席　⼤法官　許宗⼒
　　　　　　　　⼤法官　蔡烱燉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謝銘洋　呂太郎
　　　　　　　　　　　　楊惠欽　蔡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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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附件

釋字第807號解釋附表

意⾒書

807黃⼤法官虹霞提出，蔡⼤法官烱燉、蔡⼤法官明誠加入之協同意⾒書

807許⼤法官志雄提出之協同意⾒書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748-WUT0T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756-N5C1S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757-5X3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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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黃⼤法官瑞明提出之協同意⾒書

807詹⼤法官森林提出之協同意⾒書

807黃⼤法官昭元提出之協同意⾒書

807蔡⼤法官烱燉提出，黃⼤法官虹霞加入(定期失效部分除外)、蔡⼤法官明誠加入之部分協
同部分不同意⾒書

807蔡⼤法官明誠提出，蔡⼤法官烱燉加入、黃⼤法官虹霞加入（失效期間部分除外）之部
分不同意⾒書

聲請書/ 確定終局裁判

1.109年度憲三字第35號臺北⾼等⾏政法院第五庭聲請書

2.109年度憲⼆字第531號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聲請書及補充理由書

3.109年度憲⼆字第540號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聲請書及補充理由書

4.110年度憲⼆字第217號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聲請書及補充理由書

5.110年度憲⼆字第322號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聲請書

6.110年度憲⼆字第363號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聲請書

1.最⾼⾏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73號判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2.最⾼⾏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72號判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3.臺中⾼等⾏政法院110年度簡上字第8號判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4.臺北⾼等⾏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574號判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5.⾼雄⾼等⾏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38號判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6.臺北⾼等⾏政法院107年度簡上字第103號判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7.臺北⾼等⾏政法院107年度簡上字第82號判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8.臺中⾼等⾏政法院107年度簡上字第34號判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9.⾼雄⾼等⾏政法院107年度簡上字第27號判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10.⾼雄⾼等⾏政法院106年度簡上字第84號判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11.臺中⾼等⾏政法院106年度簡上字第37號判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12.臺中⾼等⾏政法院106年度簡上字第31號判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13.最⾼⾏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0號判決（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4.臺北⾼等⾏政法院109年度簡上字第148號判決（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解釋摘要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758-8DKO1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759-OSBMM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760-IR0RK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761-1JKB7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762-4BYUH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749-I4TKH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750-YBM33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751-N732W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752-B3L0P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753-N3RAR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754-EIBV0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qryresult.aspx?jud_court=TPA&jud_sys=A&jud_year=108&jud_case=%e5%88%a4&jud_no=473&jud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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